
随着“双十一”大幕开

启，线上线下共掀消费热

潮。今年的“购物车”里，家

用电器成为“显眼包”，高居

各大平台销售额排名榜首。

新华社 徐骏 作

落地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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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25日温州海警局鹿城工作站查获一艘涉案“三
无”船舶，无法查明上述船舶属于何人，现存放于温州海警局鹿
城工作站。请原主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温州海警局
鹿城工作站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根据《海警机构办理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二百一十三条之规

定，所有人不明确的，应当采取公告方式告知所有人认领。在通
知所有人、其他当事人或者公告后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按无主
财物处理，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后将所得款上缴国库。涉案船舶
特征如下:1.无驾驶台,黑色，无船名船号，一个船舱,船长26米，船
宽3.7米。联系人：林执法员地址:温州市鹿城区五马街道瓯江路
5721号电话:0577-28876122 邮编:325000

温州海警局鹿城工作站 2024年11月12日

温州海警局鹿城工作站无主物公告

通讯员 游情天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你多出力养老人，我多出钱分你

房”，姐妹俩据此签订协议，但老人百年后

又反悔不想分房产，是否可以行使任意撤

销权？日前，平湖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房

屋所有权纠纷案件。

案情回顾：
80多岁的王阿婆育有两个女儿胡大

姐和胡小妹，胡大姐育有一子小王。

2013年，王阿婆将名下一套70平方米的

房产过户给了外孙小王。

因胡大姐一家平时住在上海，回平湖

照看母亲不方便，胡小妹在平湖更方便照

顾母亲，2018年4月，胡大姐及其儿子小

王和胡小妹签订了一份书面协议，约定将

小王名下这套房产的50%产权归还给胡

小妹，并对王阿婆的住房、赡养、工资卡的

支取和保管等内容作了约定。

2023年11月，王阿婆病逝，胡小妹要

求办理房产过户，却遭到了胡大姐和小王的

拒绝。“我们签订的是赠与合同，赠与人在赠

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享有撤销权，现在这套

房屋还没有过户登记，所以我们有权撤销。”

气愤的胡小妹将胡大姐和小王一同

告上法庭，要求确认该房屋的50%的份

额归其所有，并过户至自己名下。

平湖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

是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是单纯的赠与合

同。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

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

同。案涉协议内容不仅涉及“外甥小王自

愿将50%房屋产权归还阿姨胡小妹”的

内容，还涉及王阿婆的住房、赡养、工资卡

的支取和保管等内容。小王也认可协议

订立的目的是为了其母亲胡大姐与小姨

胡小妹更好地照顾外婆。因此，该协议是

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并非小王单

方对阿姨胡小妹的赠与，不是一个单纯的

赠与合同，小王并不享有任意撤销权。双

方都应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

诺，履行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

最终，平湖法院依法判决确认胡小妹

对房屋享有50%的份额，小王需将相应

份额过户至胡小妹名下。

一审判决后，胡大姐和小王提起上

诉，嘉兴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赠与行为是一种单务、无偿的民事法

律行为，在赠与合同中，一般情形下赠与

人享有撤销权。而在本案中，双方签订的

书面协议不仅涉及房屋产权处置，还涉及

老人赡养问题，系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

达成，不同于一般的受赠人纯获利益的赠

与合同。

我国民法典将诚信原则单设，要求所

有民事主体在从事任何民事活动时都应

该秉持诚实、善意，不诈不欺、言行一致、

信守诺言，彰显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的诚信价值的立法理念，也凸显了诚

信原则不仅是道德规范，更成为一项法律

规范。如果将案涉协议视为普通赠与合

同，赋予任意撤销权，将有违诚信原则和

和谐社会善良风俗，且不利于赡养关系稳

定，故平湖法院依法认定该合同不适用任

意撤销权的规定。

赡养不能“给钱了事”。作为子女，赡

养老人不仅是伦理道德的要求，更是我国

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应当履行的不仅是

对老年人经济上的供养，还涉及生活上的

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等义务。

本报记者 郭晓燕 通讯员 倪爽 姚瑞

新房尚未入住却因马桶堵塞返水遭

浸泡，全屋臭气弥漫、装修损坏，谁来承

担？近日，安吉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财产

损害赔偿纠纷。

“胡大爷、潘阿姨，你们家马桶返水，

把整个家都淹了。”接到物业公司电话的

胡大爷夫妇还有些懵，新家没住，怎么就

遭此“横祸”？

胡大爷夫妇家住小区6楼，因为5楼

与6楼之间的下水管道被湿巾、卫生纸堵

塞，导致马桶粪水返涌。由于胡大爷装修

完还没有入住，返水情况过了好多天后才

被发现，此时粪水已经浸泡整个房屋，深

达五六厘米。

“肯定是楼上的住户向马桶里扔了东

西才会堵的。”胡大爷夫妇既生气又无奈，

“我们平时不住在这儿，新房交付后还放

了一把钥匙在物业那里，希望他们平时照

看一下，现在房子被毁了，他们都有责

任。”

胡大爷夫妇一气之下把7楼到17楼

的业主及物业公司全都告上了法庭，要求

共同承担10万余元的财产损失。

经过实地勘查与庭审，法官根据鉴定

机构的评估报告和受损物品实际情况，确

认原告方实际损失数额为7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作为房屋业

主，疏于管理自身房屋，导致污水返涌未

能发现，自然要承担责任。下水管道堵塞

的始作俑者不明，原告客观上难以举证，

但如果因此让楼上住户都不承担责任，大

家合理使用公共管道的可能性会降低，维

护他人权益的意识也会更淡薄。

最终，法院判决楼上已入住住户整体

承担40%的补偿责任，物业公司因未履

行定期疏通公共管道的合同义务，承担

30%的责任。胡大爷夫妇自身疏于对财

产看管，客观上导致损失扩大，由其自行

承担剩余损失。

法官表示，案涉事件的发生有偶然和

意外因素，是大家都不希望发生的，邻里

之间互相应容忍和体谅。该案所有当事

人无一上诉，全部自动履行完毕。

通讯员 夏秀明 钟园园
本报记者 马丽红

将6万元的房屋拆迁款用于生活开

销和偿还亲戚债务，却没有优先偿还法

院判决确定的债务。

近日，经平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平

阳法院以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

陈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面对一

纸刑事判决书，陈某后悔不已。

案情回顾：
2018年12月，陈某向甲公司法定代

表人周某借钱，周某将公司的100万元

借给他应急。不料，陈某以无还款能力

为由，迟迟拖欠借款。

2020年5月，看着出借的100万元

分文未归，周某既心急又无力，便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

陈某名下的存款、房产等进行调查后，扣

划陈某名下财产36余万元，因陈某无可

供执行财产，只好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20年11月，陈某收到6万余元拆

迁款后用于生活开销和偿还亲友债务，

继续逃避法院执行。

2023年3月，平阳县检察院开展涉

拆迁终本执行专项监督，向相关职能部

门调取拆迁安置人员名单、领取拆迁款

的数额等信息，通过构建案件数据库，并

依托涉拆迁终本执行专项监督模型进行

数据碰撞后，发现陈某系涉拆迁被执行

人，后经调取卷宗和银行流水进行线下

核实，查实陈某确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仍

规避执行的事实。

为此，平阳县检察院向法院制发检

察建议，建议法院恢复执行，责令陈某交

出已转移的财产，并根据情节轻重依法

作出司法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法院采

纳检察建议，将陈某涉嫌拒执的犯罪线

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有执行能力却不依法履行生效判

决确定的还款义务，不仅损害司法权威

和司法公信力，还涉嫌犯罪。”陈某到案

后，经检察官释法说理，认识到了自己的

过错以及问题的严重性，主动与债权人

达成和解，积极筹措资金，向包括甲公司

在内的3名执行申请人履行部分债务，并

就剩余债务达成分期还款协议。日前，

法院对陈某做出如上判决。

检察官说法：
被执行人明知有执行义务，却未如

实向人民法院申报财产，且将财产优先

偿还未经法院判决确定的债务，属于“对

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构成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

检察官提醒，被执行人应当根据法

律要求，如实向法院申报财产情况，在没

有足够法定事由的情况下，有执行能力

后须优先执行法院判决确定的债权。

拿到拆迁款
却迟迟不还债
小心构成拒执罪

姐妹俩约定“你多出力养老人，我多出钱分你房”

老人去世后一方反悔，房产可以不分吗？

管道堵塞返水，新房“泡了澡”

业主将物业和楼上邻居全告了


